
 

 

《四平市铁东区山门镇塔山村村庄规划（2021-2035）》 

规划说明 

一、现状概况 

本规划范围为塔山村行政边界范围，村域总面积13.816平方公里。下辖6个

自然屯，分别为田家屯、泉眼沟屯、北沿河屯、塔山四社屯、老爷庙屯、小六

队屯。总人口2012人，总户数424户。 

塔山村位于山门镇北部，京哈高速、国道303、四梅铁路穿过村庄；东邻塔

子沟村，西接老城村，北邻城东乡，南邻大洼村。现有沥山公路（049县道）经

过村域，村委会位于泉眼沟屯；毗邻四平市铁东区，据山门镇5公里，距离四平

市约7公里。 

现状村域土地资源呈现“四分农田三分林、两分村庄半分水”的基本特

征。 

二、发展定位 

充分利用塔山村临近城区和公路的良好区位优势，以及红色文化资源、多

个休闲旅游企业的基础，明确塔山村“红色旅游+休闲度假”的红色文化、生态

宜居宜游村庄的定位。 

三、村庄类型划分 

塔山村临近城区和公路，部分屯已在城镇开发界以内，旅游产业以及空间

上与城镇开发边界外缘相连且产业互补性强、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具备互联互

通，根据《吉林省村庄分类布局工作指引》，结合分析和研判，确定为城郊融

合类村庄。 

四、主要规划指标 

农用地主要分布于村域南、北两侧，总用地面积620.22公顷，占村域国土

总面积的44.90%。生态用地主要集中分布于村域东南侧，总用地面积为434.23

公顷，占村域国土总面积的31.43%。建设用地主要分布于国道303沿线及村域东

南部，总用地面积为309.38公顷，占村域国土面积的22.39%，其中包含城镇建

设用地174.36公顷。 



 

 

五、产业布局规划 

总体形成“两核、两轴、五片区”的空间布局。 

 两核：依托北河沿屯作为综合服务核，集聚形成村域产业综合服务核心；

依托田家屯打造旅游服务核心，发展红色旅游文化核心； 

 两轴：沿老爷庙屯、北河沿屯、泉眼沟屯、田家屯为核心作为村庄发展

轴，重点以高效农业、美丽乡村建设、红色文化体验、棚膜经济为集聚产业，

带动乡村经济发展。沿303国道发展村庄景观风貌廊，展示特色果蔬、葡萄、农

业经济作物打造村庄特色景观风貌； 

 五片区：以村域北部为城镇建设发展区，为铁东区未来发展，预留发展空

间；以老爷庙屯、塔山四社屯、北河沿屯、小六队屯作为绿色果树种植区，打

造重点发展特色蔬菜和棚膜蔬菜及山门葡萄等产业，打造塔山田园旅游、绿色

果蔬采摘基地；以北河沿屯南侧作为为高效农业种植区，发展机械化作业，提

升耕作效率，促进增产增收；以泉眼沟屯为核心，打造红色文化体验区，发展

红色旅游，带动三产经济发展；以村域东南部生态林地，此区域为生态保护红

线内，作为生态保育区，以生态保育为主；。 

六、规划分区管控 

生态保护区:本村内已划入生态保护红线 83.85公顷，主要集中分布在村东

部林区。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，严禁擅自改变用途，禁止

占用和改变用地性质，鼓励开展维护、修复和提升生态功能的活动。 

生态控制区:本村生态保护红线外各类公益林和水域划入生态控制区，占地

面积为 297.51公顷，主要集中分布在村域东南部。严格控制各类开发活动占

用、破坏，未经批准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、污染环境的开发建设活动，做到

慎砍树、禁挖山、不填湖。在生态环境不产生破坏的前提下，可适度开展观

光、旅游、科研、教育等活动。除国家、省级批准项目外，原则上禁止非生态

功能建设。 

农田保护区:本村内已划入基本农田保护线248.33公顷，主要集中分布在村

庄和乡道Y005两侧。禁止在农田保护区内建窑、建房、建坟、挖砂、挖塘养

鱼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发展林果业、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基本



 

 

农田的活动，禁止闲置、荒芜基本农田，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

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，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。 

一般农业区:本村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外的耕地划入一般农业区，占地面积为

214.53公顷，零散分布村屯周边。不得随意占用耕地，确实占用的，应提出申

请，经村委会审查同意出具书面意见后，报四平市自然资源部门按程序办理相

关用地报批手续。坚决制止耕地“非农化”行为，禁止占用耕地建窑、建坟或

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、挖砂、采石、采矿、取土、挖田造景造湖、超标准建设

绿色通道等。 

林业发展区:本村除公益林以外其他林地空间划入林业发展区，占地面积为

51.63公顷，区内未经批准，不得进行非农建设活动，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

石、采矿、取沙、取土、修坟墓、建房屋等非法破坏林地行为，不得侵占、买

卖、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林地。推行集约经营、农林复合经营，在法律允

许的范围内合理安排各类生产活动，最大限度地挖掘林地生产力，鼓励发展林

业经济。 

村庄建设区:结合三调数据及宅基地、集体土地确权数据，本村内规划建设

用地规模为 132.00 公顷，根据具体建设地块设计管制规则。村庄建设边界原

则上不得调整，确需调整的按照规划修改程序进行。鼓励进城农民有偿退出宅

基地，村民住宅建筑高度、密度、容积率、风貌等依据建设地块管控图则。 

规划混合功能区:确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混合功能区 173.78 公顷，主要位

于村屯周边。优先用于设施农业、林果种植、旅游游憩等。 

城镇建设区:确定城镇建设区180.00公顷，主要位于村域东北部。区域内按

照四平市城镇建设管控要求进行管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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